
石狮市公安局公告

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在办理“11.18专案”中，经侦查依法扣押2000000
个USDT(实际归属人不明)，在办理“11.28专案”中，经侦查依法扣押6
55606.9092个USDT(实际归属人不明)，请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起六个月内，持相关证件、证明材料到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认领并接受
调查。逾期未认领的，石狮市公安局将按照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
序规定》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，在公告六个月以内，无人认领的，
按照无主财物处理，登记后上缴国库。认领联系电话：0595-88888110，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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